
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对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长江投资”）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

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3738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说明 

长江投资下属子公司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陆交中心”），对开具给客户的发票未严格审核发票及其附件的完整

性、相关性，导致发票和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的执行存在部分失效，对

财务报表列示出现大额偏差。 

陆交中心合同履行责任人在当期供应链项目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监管不到位，未及时向陆交中心管理层汇报期末委外加工存货的异常

变动，未能提前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期末委外加工存货无法保全，

形成大额损失。 

陆交中心在供应链项目中对客户的风险押金及固定资产抵押制

度执行不到位，导致在发生经营风险时，无法追偿应得权益，形成大

额损失。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



目标的影响，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二、董事会说明及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公司董事会同意《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中会计师的意见。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

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已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

排和范围的影响，未对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

响。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尽快完成整改。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采取的整改措施 

1、公司十分重视内部控制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及问题，在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已对子公司陆交中心的经营管理模式、业务类型结构

等进行了调整，严格控制和化解风险。2018 年度对上述存在重大缺

陷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整改。 

2、公司将继续规范公司治理和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提高精细化

管理水平，完善企业管理体系，增强执行力，强化内部控制监督，降

低制度流程的运行风险，使内部控制真正为企业发展提供监督保障作

用，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经营管理等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的学习和培训，明确由公司管理层、业务主办部门、风险

管理部门监督评价体系，重塑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风控薄弱环

节的制度再建设，进一步提高关键部门负责人对风险防控的意识，降

低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性。 

 

                        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8 日 


